1.第六条 改为年度合同。物业服务费的收取建议修改为按月后付或预付。
2.第七条 需要确认代预缴的方式是为谈判时与对方约定的内容，另外后付较为合理。
3.第八条 请填写约定内容。
4.第十一条 10.甲方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并约束工作人员不在锋创科技园养任何家禽、家
畜及宠物。
5.第十一条 11.因不可抗力及政府政策要求造成的损失，乙方无需对甲方承担任何责任。
6.第十一条 9（编号错误需修改）.应当按合同约定的地点、时间和温度标准向甲方提供安全、稳定的供
暖服务。加强运行工况调节，使供暖期内甲方在室内密不通风的情况下温度持续达标，并
按北京市的规定定期进行免费室温抽测。
7.第十一条 12（编号错误需修改）公布值班、报修电话，并在供暖期内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。供暖期内接到甲方报
修后，乙方应当在2小时内回复甲方并进行处理;供热供暖设施出现泄漏等紧急情况的，乙方应当立
即通知供热人进行处置。出现温度不达标等情况的，乙方应当在24小时内告知甲方处置
情况。
8.第十二条 最后增加：乙方有（1）风险预防与设施维护:
定期检查维修公共设施(如电梯、消防设备)
，确保符合安全标准。设置警示标识(如“小心地滑”)，对潜在风险(如高空坠物)采取防范措施。（2）秩序维护与行为管控:
通过门禁、监控、巡逻等手段维护秩序，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并报告主管部门。制定安全管理制度，建立应急响应机制(如医疗救助预案)。（3）事故响应与协助:
发生安全事故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，并协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。
9.第十三条 任何一方不得随意解除本协议。本协议期限届满前，双方协商一致后续签合同。
10.第十八条甲方应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、能源费及其他有偿服务费等全部应交纳
的费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交或拖欠，包括甲方不得以自己不需使用供暖为由不按时、足
额向乙方缴纳物业费。甲方违反约定未能按时足额交纳的，乙方应通知甲方限期交纳，逾期超过十五(15)日的，超过十五(15)日之后的逾期违约金每日以万分之五计算，且乙方有权停止相应的服务并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追索:
1.停止对甲方或/及物业实际使用人的全部物业服务;
2.有权对甲方限制供暖或暂缓供暖，由此产生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:
3.向物业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，并可采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追索方式。
11.第二十一条 发生以下情况的，乙方不承担非因其过错造成的责任:
12.安全协议 第四章其他2.如因甲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对乙方、园区内其他业主或客户造成妨害和损失的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时停止妨害行为，并要求甲方承担各项实际损失。
